2010武隆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

竞赛规程
1、 主办单位：国家体育总局

                  国家广电总局

重庆市人民政府

二、承办单位：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体育局

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广电集团（总台）
武隆县人民政府

三、协办单位：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
              重庆市公安局

              重庆市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重庆市旅游局

四、比赛时间及地点:

        竞赛时间：2010年9月3日至9月6日

        竞赛地点：中国重庆武隆

五、赛程及项目（如有变动另行通知）

（一）项目：越野跑、山地车、山地车/赛跑交替、团队划船、皮划艇、漂流、登山、探洞、绳索技能等。

（二）赛程：赛事分为四天进行，共约230公里，其中第一天赛程约45分钟排位赛，第二天至第四天赛程约6小时至9小时。每天将由上述项目组成一个完整不间断的赛程。
    六、参赛办法：
　 （一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户外运动俱乐部、大专院校及相关从业机构注册运动员等均可报名参加比赛。
（二）国内参赛选手必须为注册运动员，并代表其相应注册单位参赛，临时交流运动员按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执行。

（三）参赛队伍中至少有一名队员熟练掌握GPS定向技术。

（四）参赛队员年龄18—60周岁，身体健康（出具当年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，含心电图）。
   （五）共25支参赛队伍。参赛代表队每队四名队员和一名教练或领队，其中运动员至少有一名女性。参赛队伍提有供队伍情况介绍、队员两寸彩色照片（电子版）及参赛简历。
　　（六）本次比赛路线难度较大、技术性强，参加队员必需熟练掌握所有比赛项目的技术操作，且参赛队伍的队员在近两年的全国或国际比赛（由中国登山协会主办）中取得前六名，或在国外举办的大型国际赛事中取得前十二名。

（七）由中国登山协会审核确定参赛资格。
　　七、竞赛规则：
　　（一）参照中国登山协会的竞赛规则，制定本次大赛各项目组织实施细则。
　　（二）裁判员和工作人员由中国登山协会和武隆县体育局共同选派。
　　八、成绩判定与录取名次：
　　（一）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完成当天的赛程，计成绩。
　　（二）最终名次按４天比赛的累积用时由少到多排列。
　　（三）总奖金15万美金，团体总成绩录取前十四名，颁发奖杯、证书和奖金；不足十四名,按实际完成比赛的情况录取。
　　（四）每天按当天的比赛成绩排名取前三名，颁发奖金。
　　（五）向所有完成比赛的代表队颁发纪念奖牌。
（六）将国内队计入年度积分，积分系数为1。
　　九、报名与报到：
　　（一）报名：国内和国外参赛代表队每队4人，按要求填写报名表；报名表必须加盖所代表单位公章，并于2010年8月10日前报登山中心户外运动部。

联 系 人：史芸  魏军
　　电 话：010-87182974     
　　传 真：010-67116120
　　电子邮件：shiyun1120@126.com
　　地 址：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9号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户外部
　　邮 编：100763
　　（二）报到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。
十、装备器材：部分技术装备由大会统一提供；个人技术装备及生活用品自带。
　　十一、比赛装备：
（一） 个人装备

	名称
	数量
	备注

	安全带
	1
	座式

	主锁
	3
	UIAA或CE认证

	扁带
	2
	UIAA或CE认证，120cm和60cm各一条

	下降手套
	1双
	全指，掌中皮制

	8字下降器
	1
	

	水袋
	1
	1.5升以上

	头盔
	1
	山地车头盔，通过CE认证

	头灯
	1
	防水

	山地车
	1
	

	救生哨
	1
	

	背包
	1
	


（二） 队伍装备

	名称
	数量
	备注

	GPS
	1
	

	地图袋
	1
	

	工具包
	1
	山地车修理工具包

	打气筒
	1
	


（三）组委会提供装备

	名称
	数量
	备注

	双人皮划艇
	2
	

	双叶桨
	2
	不允许使用自带桨

	救生衣
	4
	运动员可以使用自己携带的救生衣

	路线图
	1
	

	号码衣
	4
	

	号码牌
	4
	

	杂带
	若干
	


（四）建议装备

急救包、防晒霜、能量食品
　  十二、费用：
　　（一）比赛报名费国内队3000元/队,国外队伍1000美元/队。
　　（二）比赛期间运动员和教练或领队食宿费由大会负责，其他人员费用自理。
　　（三）参赛运动员往返交通费自理，比赛期间的当地交通由组委会负责。
　　十三、其他：凡对竞赛成绩、裁判员执法、参赛运动员资格有异议提出申诉者，需向组委会提交领队签字的《申诉报告书》及500元申诉费方可受理。如果胜诉，退回500元。
　　十四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，本规程解释权属中国登山协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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